
山东海事局 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

经费支出 430.44 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的 86.20%。其中：
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 13.00 万元。安排出国（境）

7 人次，人均费用 1.86 万元。主要用于对外开展合作与交流

事务，参加国际公约、协定的谈判和相关会议等支出。

（二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414.22 万元。其中：公

务用车购置费 223.75 万元，全年更新执法车辆 16 辆，平均

每辆 13.98 万元，主要是所属行政执法单位按照公务用车管

理有关规定、对达到报废条件无法继续使用的公务用车予以

报废更新；公务用车运行费 190.47 万元，公务用车保有量

127 辆，平均每辆运行费支出 1.50 万元，主要用于机要文件

交换、市内公务活动及所属单位执法执勤所需车辆燃料费、

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。

（三）公务接待费 3.22 万元。共接待 54 批次、447 人

次，主要是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。


